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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1月25日

（2009）甬慈商初字第3644号

宋建明：本院受理原告施光恩诉被告宋建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09）甬慈商初字第 364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09）甬慈商初字第3888号

吴吉平、淮安市嘉日箱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陈竞雄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09）甬慈商初字第 3888 号民
事判决书，你们可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浒山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张红宇：本院受理原告王晓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简案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0）嘉海盐商初字第2号

海宁市绿晨塑业有限公司：原告范孝东诉被告海
宁市绿晨塑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
立案，因被告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要求判令
你公司立即支付货款 168378 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举证期限为 30 日。本案于举证期限
届满之后的第 2日下午 13：3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盐官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0）嘉盐沈商初字第20号

林国民、刘叶芬：本院受理原告富银华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故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
材料。原告请求判令你们立即共同归还原告借款人
民币 5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下午二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沈荡人民法
庭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海盐县人民法院

钟文专：本院受理徐展诉钟文专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10 年 4 月 27 日下午 13 点 30 分在本院第
七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季建平：本院受理谢昌潮诉季建平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0 年 4 月 23 日上午 8：30 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季新勇、俞丽芳：本院受理原告季宝根诉你们之
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 30日内。并
定于 2010 年 5月 7 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
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季新勇、俞丽芳：本院受理原告季小权诉你们之
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 30日内。并

定于 2010 年 5 月 7 日上午 9 时 15 分在本院第七审
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李遵祥：本院受理原告张再声诉你之间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0 年 5月 7日上午 8时 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
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陈文建：本院受理吴光明诉陈文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0 年 4月 29 日下午 13时 30 分在本院
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09）金浦民二初字第2782号

陈龙波：本院受理原告陈红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09）金
浦民二初字第 278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42号

徐盛陆：本院受理原告张建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0年 4月 26日上午 8：30在本院杭坪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58号

陈龙波、方国胜：本院受理原告石俊义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0 年 4 月 27
日上午 8：30 在本院杭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02号

张方文：本院受理原告张联系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上午
8：30 在本院杭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04号

张方文：本院受理原告张联系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上午 9：00 在本院杭
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23号

张海锋：本院受理原告王志良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0 年 4 月 27 日上午 9：00 在本院杭
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09）衢柯花商初字第311号

叶青：本院受理原告龚文娟诉你与严丽君担保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09）衢柯花商初字第 31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09）衢柯花商初字第273号

童有才：本院受理原告胡东平诉你债务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9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09）衢柯花商初字第 273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如下：被告童有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胡东平欠款 14725 元及利息。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金文：本院受理原告陈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现原告
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你归还借款 30000 元及利息。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 15 日、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花园法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09）甬海法温商初字第52号

陈德兵：本院对周菊仙诉陈德兵船舶建造合同预
付款返还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09）甬海法温商初字第 5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海事法院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原来的

拆迁条例将有颠覆性的变化，不但条

例名称将有变化，而且内容、概念等

将有不少改变，如“被拆迁人”概念以

“被征收人”取代。但这些变化都是专

家意见，能否获得公众认可，还是一

个大大的问号。期待这一草案早日露

面，给公众充分的时间来讨论。

“搬迁”取代“拆迁”是草案的又

一变化，尽管专家给予了极高评价，

称这“既有‘名’的变化，又有‘实’

的变化”，但不少网友却有质疑。

他们认为，“搬迁”取代“拆迁”，如

果只是文字游戏，换汤不换药，公

民权利将没有实质改变。因而，

“搬迁”取代“拆迁”，既需要专家

进行详细解释，更需要变成实实在

在的公民权利。

“搬迁”取代“拆迁”的深意之一

是，要彻底改变过去以“拆”为主的土

地征用模式，因为这种模式不但成为

地方政府、开发商的习惯，更由于沾

染了暴力、血腥味而让公众产生厌恶

甚至恐惧。新条例中概念的转变，或

许想达到改变地方政府与公众根深

蒂固的观念之目的。因为一部条例要

想落实好，首先需要获得社会共识。

深意之二是，今后所有土地都将

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征收。北大法

学院副院长沈岿指出，“搬迁”的基本

理念是，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经

过“征收”程序后，房子归政府了，拆

与不拆由政府决定，可能政府还有别

的用途不拆除了，但房子里住的人要

搬走了。沈岿的话透露出一个重要的

信息：之前讨论的区分“公共”与“非

公共”利益，今后将不再区分，搬迁统

一定性为“公共利益”。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之前，不

少人认为之所以出现许多野蛮暴利

拆迁事件，是因为法律上没有明确拆

迁的“公共”与“非公共”利益，开发商

在政府许可下肆意拆迁。不少地方政

府也往往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地，

实际是为商业利益。如何界定“公共

利益”，各方也争论不休。有专家甚至

认为，在征地条例中界定何为公共利

益是所有拆迁问题的根本。

在我看来，由于今后土地出让都

要净地出让，而政府又垄断着土地供

应，因而，今后都是由政府来征地（新

条例也拟规定“政府为征收主体”）。

对公众而言，拆迁不管是出于公益目

的还是出于商业目的，拆迁的补偿标

准都应该是一样的，拆迁补偿的程序

也应该是一致的。因此，所有土地都

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征收，是符合

实际情况的。这就避免了一些地方政

府以公共利益拆迁为名，行商业利益

拆迁之实这种情况。

撤销驻京办，
谁的风筝
断了线

据悉，有关主管部门出台文

件，数千家驻京办将在6个月内

撤销完毕。近年来，驻京办存在

的腐败问题和种种违规行为，引

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2006年，

调查整顿驻京机构被中纪委列

为重点任务之一。（1月24日新

华网）

有了驻京办，就相当于首

都北京也有属于地方的一块

地盘，地方官员进京办事就有

回家的归属感，可以不怕部委

领导们腾不出约见时间，可以

无限期地等，怎么都会很方

便。没有驻京办，地方要见各

部委领导，关节怎么能迅捷打

通？地方的困难、问题怎么能及

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沟通、反映？

地方会很挠头。所以，要撤销驻

京办，各地方首先感觉就像风筝

断了线。

地方所有牵扯到中央决策

的事都需通过驻京办办理，当然

会“堆积”出驻京办的实质性权

力，以致成为地方的第二行政中

心。驻京办远离地方，似乎就有

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上级

纪委又不可能对其全面细致地

监管，这样驻京办就陷入管理真

空，年深日久，“枝繁叶茂”，当然

滋生腐败。所以，要撤销驻京办，

并且要来个“一窝端”，那些长久

混迹其间，揩惯了驻京办油水的

腐败分子，他们的感觉也会像风

筝断了线。

驻京办“枝繁叶茂”，直接

后果是它身上会附着形形色

色的利益集团，会有腐败官员

宗派圈、实体经济利益链等

等。驻京办被撤销，被连根拔

起，这些附着在驻京办身上的

利益集团会绝望，既得利益会

受到威胁。因此他们也会感觉

像风筝断了线。

腐败归腐败，驻京办撤销

后，驻京办承担的职能谁来担，

驻京办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要

回到地方还是就近安置，等等，

都是问题。

海南文昌市孔子中学的校

领导为了从《解放海南岛》剧组

获得报酬，组织学生去当群众演

员。1月15日，剧组突然将学生

转移到危险水域拍戏，突发意外

导致1人死亡2人失踪。（《中国

青年报》1月20日）

校方所谓“锻炼机会”竟导

致1人死亡2人失踪，这样的惨

剧让人难以接受。目前，该校校

长已被控制，其让未成年学生参

加剧组演出的理由却透着十足

的荒唐与龌龊：他个人可以得到

剧组2500元报酬。

电影和电视剧拍摄固然经

常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但参加

的演员一般都有合同和保险，而

不是像孔子中学的学生那样，只

是背负“锻炼自己”的名义。说白

了，这些学生又一次充当了“演

出义工”。如果没出事，说不定参

加这次拍摄活动还会成为学校

的光荣纪录，甚至成为校长和领

导邀功请赏的砝码。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学生参

加这样的拍摄，和为迎接领导而

列队等候、为开发商奠基仪式而

载歌载舞、为各种活动而无谓付

出，又有何实质性的不同？在上

述这些活动中，学生其实也都是

在充当“演出义工”，表演给领导

或开发商等看。

在学生频频成为“演出义

工”的活动中，因为人数众多，组织

方往往不太注意安全问题，或安全

措施不过关，所以可以不时看到学

生在这类活动里中暑、受伤甚至是

死亡的新闻。很难想象，在频频“被

演出”“被活动”中，学生的身心将

会被怎样扭曲和戕害。

教育部近年来多次作出指

示，安排学生活动应按照“非必

须，不举办”的原则，尽量减少大

型聚集活动。同时，对与教学无

关的演出、庆典活动，不得举办。

文昌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只有让

学生告别“演出义工”，才能避免

类似悲剧。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除了严格的制度约束和责任追

究，别无他途。

1月9日，河南一小学用课桌在校园设宴招待监考老师和前来巡视

的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宴会持续一个半小时，一名监考老师和教研室

主任被送往医院抢救，监考老师死亡，教研室主任被救回。该小学校长和

巡视官员未被追究责任。（《大河报》1月23日报道）

瞄靶施箭

抛砖引玉

不吐不快

社会镜像

■贾志勇不管搬迁还是拆迁 公民权利优先
■冯海宁

1月20日，8位学

者获邀参加国务院再次

组织的座谈会，讨论的

条例草案名称也由去年

12月16日的《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和拆迁补

偿条例》，更名为《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

条例》。专家透露，新条

例草案中，“拆迁”的概

念即将成为历史，并由

“搬迁”的概念取代。

（《新京报》1月21日）

[评论靶标]

一语中的
“搬迁”取代“拆迁”，要想不让公众认为是文字游戏，关键是要警惕地方政府在征地补

偿时利用强势权力以强欺弱，被搬迁人缺乏应有的平等的谈判地位，导致补偿不合理，矛盾
重重。所以，新条例一方面要约束地方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要保障被搬迁人的公民权利。

不要让学生当“演出义工”
■邓为

醉死


